附件1
益阳市资阳区农业农村局2026年涉企行政检查计划表

	序号
	抽查事项
	实施依据
	具体检查对象或双随机抽查范围（含比例）
	检查内容
	拟实施时间
	检查方式
	年度检查频次
	承办股室
	是否跨部门联合监管
	备注

	1
	对肥料登记产品质量的监督检查
	《肥料登记管理办法》第二十四条
	辖区内肥料登记产品生产经营企业，10%
	肥料登记产品质量
	3-6月
	现场检查
	1次
	区土壤肥料站
	是（双随机一公开）
	区农业农村局区土壤肥料站牵头，区市场监管局认证股配合

	2
	对农作物种子（含饲草种、烟草种、中药材种、食用菌菌种）质量的监督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四十六条
	辖区内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企业（10家），50%
	主要农作物种子质量
	3-12月
	现场检查
	2次
	种业管理股（科技教育股）
	是（双随机一公开）
	区农业农村局种业管理股牵头，区市场监管局信用股配合

	3
	对农用薄膜使用、回收的监督检查
	《农用薄膜管理办法》（2020公布）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负责农用薄膜使用、回收监督管理工作，指导农用薄膜回收利用体系建设。
第二十一条 建立农用薄膜残留监测制度，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应当定期开展本行政区域的农用薄膜残留监测。 
	从事农业种植的企业
	对农用薄膜使用、回收的监督管理。

	按本单位每年11月底前报经同级司法行政部门备案审查的涉企年度行政检查计划执行
	现场检查
	
	农业资源保护与利用股
	是（双随机一公开）
	

	4
	对农业生产经营单位执行有关安全生产法律法规、标准情况的行政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六十五条
	辖区内农业生产经营单位，结合业务监管
	执行有关安全生产法律法规、标准的情况
	全年
	现场检查
	1次
	安全生产管理股
	否
	不列入双随机一公开，应结合行业监管的行政检查事项一并进行

	5
	对粮食生产、储备、流通、加工等的监督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粮食安全保障法》（2023公布）第五十八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发展改革、农业农村、粮食和储备、自然资源、水行政、生态环境、市场监督管理、工业和信息化等有关部门应当依照职责对粮食生产、储备、流通、加工等实施监督检查，并建立粮食安全监管协调机制和信息共享机制，加强协作配合。
第六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依照职责开展粮食安全监督检查，可以采取下列措施：
（一）进入粮食生产经营场所实施现场检查；
（二）向有关单位和人员调查了解相关情况；
（三）进入涉嫌违法活动的场所调查取证；
（四）查阅、复制有关文件、资料、账簿、凭证，对可能被转移、隐匿或者损毁的文件、资料、账簿、凭证、电子设备等予以封存；
（五）查封、扣押涉嫌违法活动的场所、设施或者财物；
（六）对有关单位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者其他工作人员进行约谈、询问。
	粮食生产、加工企业
	粮食生产、加工企业
	按本单位每年3月底前报请同级司法行政部门备案审查的涉企年度行政检查计划执行
	现场检
	1次
	种植业管理股
	否
	是（双随机一公开）

	6
	对农产品产地环境、农业投入品购买和使用、农产品生产记录、承诺达标合格证开具等情况的行政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第五十三条
	辖区内农产品生产经营主体约30家，2%
	产地环境、农业投入品购买和使用、农产品生产记录、承诺达标合格证开具等情况
	3-12月
	现场检查
	4次
	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股
	否
	双随机一公开、重点检查事项

	7
	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抽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第四十七条
	辖区内农产品生产经营企业、合作社、家庭农场、农户等，50批次，30%
	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抽查及检查人
	3-12月
	现场检查
	4次
	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股
	否
	双随机一公开、重点检查事项

	8
	对农用机械安全使用的监督管理
	《农业机械安全监督管理条例》（2019修订）第九条第二款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机械化主管部门、工业主管部门和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等有关部门按照各自职责，负责本行政区域的农业机械安全监督管理工作。
第二十三条　拖拉机、联合收割机应当悬挂牌照。拖拉机上道路行驶，联合收割机因转场作业、维修、安全检验等需要转移的，其操作人员应当携带操作证件。
拖拉机、联合收割机操作人员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操作与本人操作证件规定不相符的拖拉机、联合收割机；
(二)操作未按照规定登记、检验或者检验不合格、安全设施不全、机件失效的拖拉机、联合收割机；
(三)使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麻醉品后操作拖拉机、联合收割机；
(四)患有妨碍安全操作的疾病操作拖拉机、联合收割机；
(五)国务院农业机械化主管部门规定的其他禁止行为。
禁止使用拖拉机、联合收割机违反规定载人
	经营使用农用机械的企业
	对农用机械安全使用的监督管理。
	按本单位每年3月底前报请同级司法行政部门备案审查的涉企年度行政检查计划执行
	现场检查
	2次
	农业机械化股
	否
	双随机一公开、重点检查事项

	9
	对跨区调运农业植物及其产品的检疫监管
	《植物检疫条例》第七条、第十条
	2026年度办理了植物调运检疫事项的机关、事业单位、社会组织、个人，30%
	实地查看是否有检疫性有害生物发生，检查调运相关文书是否齐全、规范
	3-9月
	现场检查
	1次
	种业管理股（科技教育股）、区植保植检站
	否
	双随机一公开

	10
	对国（境）外引进农业种子、苗木的检疫检查
	《植物检疫条例》第十二条
	2026年度办理了国外引种检疫检查事项的机关、事业单位、社会组织、个人，30%
	实地查看是否有检疫性有害生物发生，检查引种相关文书是否齐全、规范
	3-9月
	现场检查
	1次
	种业管理股（科技教育股）、区植保植检站
	否
	双随机一公开

	11
	对耕地种植用途的监督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粮食安全保障法》第十三条、《土壤污染防治法》第五十四条
	在严格管控类耕地从事种植活动的单位或个人，100%
	主要严格管控类耕地退出后特种农产品生产的情况
	5-10月
	现场检查
	2次
	农业资源保护与利用股
	否
	不列入双随机一公开

	12
	对农药生产者、经营者及农药产品质量的行政检查
	《农药管理条例》第四十一条、第二十三条
	辖区内农药生产企业、经营单位，生产企业25%，限制使用农药经营单位10%
	主体行为检查、产品质量及标签检查
	3-12月
	现场检查
	1次
	农药管理股
	否
	双随机一公开

	13
	对农药生产、销售、使用情况的监督检查
	《农药管理条例》第四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主管部门履行农药监督管理职责，可以依法采取下列措施：
（一）进入农药生产、经营、使用场所实施现场检查；
（二）对生产、经营、使用的农药实施抽查检测；
（三）向有关人员调查了解有关情况；
（四）查阅、复制合同、票据、账簿以及其他有关资料；
（五）查封、扣押违法生产、经营、使用的农药，以及用于违法生产、经营、使用农药的工具、设备、原材料等；
（六）查封违法生产、经营、使用农药的场所。
《农药经营许可管理办法》（农业部令2017年第5号公布、农业农村部令2018年第2号修订）第二十三条 县级以上地方农业部门应当对农药经营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定期调查统计农药销售情况，建立农药经营诚信档案并予以公布。
	农药生产经营和使用企业
	对农药生产、经营、使用场所的监督检查和农药的抽查检测。
	按本单位每年3月底前报请同级司法行政部门备案审查的涉企年度行政检查计划执行
	现场检查
	1次
	农药管理股
	否
	双随机一公开

	14
	对兽药生产企业符合兽药生产质量管理规范要求的监督检查
	《兽药管理条例》第十四条
	辖区内兽药生产企业，5%
	兽药经营行为是否符合GMP、GSP相关要求，并进行质量安全监督抽查
	3-10月
	现场检查
	1次
	农药管理股
	否
	双随机一公开

	15
	对兽药经营企业持续符合经营许可证规定条件的行政检查
	《兽药管理条例》第二十二条
	辖区内兽药经营企业，5%
	兽药经营行为是否符合GMP、GSP相关要求，并进行质量安全监督抽查
	3-10月
	现场检查
	1次
	农药管理股
	否
	双随机一公开

	16
	对科学研究、人工繁育、公众展示展演等利用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活动的行政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第三十五条
	进行人工繁育野生动物活动的经营单位，10%
	对科学研究、人工繁育、公众展示展演等利用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活动的行政检查
	6-12月
	现场检查
	1次
	农业资源保护与利用股
	否
	双随机一公开

	17
	农业工程建设项目工程招标投标抽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第四条
	2025-2026年农业工程建设项目，1%
	农业工程建设项目工程招标投标文件备案、评标及标后履约情况
	全年
	现场检查
	1次
	农田建设股
	否
	双随机一公开

	18
	对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的监督检查
	《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2017修订）第四条
	辖区内转基因生物加工经营企业，10%
	转基因生物加工安全
	6-9月
	现场检查
	1次
	种业管理股股（科技教育股）
	否
	双随机一公开

	19
	对绿色食品产地环境、产品质量、包装标识、标志使用等情况的监督检查
	《绿色食品标志管理办法》第二十四条
	2023年底以前获得认证有效证书的绿色食品主体（20个），10%
	产地环境、生产过程控制（投入品使用管理）、产品质量管理、包装标识、标志使用
	5-11月
	现场检查
	1次
	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股（区绿色食品办公室）
	否
	双随机一公开

	20
	对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的监督检查
	《农业机械安全监督管理条例》（2019修订）第九条第二款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机械化主管部门、工业主管部门和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等有关部门按照各自职责，负责本行政区域的农业机械安全监督。
第二十一条　拖拉机、联合收割机投入使用前，其所有人应当按照国务院农业机械化主管部门的规定，持本人身份证明和机具来源证明，向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农业机械化主管部门申请登记。拖拉机、联合收割机经安全检验合格的，农业机械化主管部门应当在2个工作日内予以登记并核发相应的证书和牌照。
拖拉机、联合收割机使用期间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其所有人应当按照国务院农业机械化主管部门的规定申请变更登记。
	经营使用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的企业
	对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登记的监督检查。
	按本单位每年3月底前报经同级司法行政部门备案审查的涉企年度行政检查计划执行
	现场检查
	
	农业机械化股
	否
	双随机一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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